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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参与表决制度的常见问题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宋安成

《民法典》 第 278 条对 《物权法》 中的 “业主表决权制度”

的一个重要调整就是做参与表决业主人数和专有部分面积的三分

之二的 “双多数” 强制要求， 此变化增加了表决的难度。 而原

《物权法》 第 76 条对业主表决通过的规定仅笼统地表述为 “双多

数同意”， 并无对参与表决的业主的人数及专有面积的具体要求。

《民法典》 增加了 “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

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 的要求， 是基

于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式小区范围最大， 动辄上百户， 多则几千

户， 且实行完全封闭式管理， 本律师称之为 “围墙里的物业管理

模式”。 这种模式全世界少有， 也造成了业主真正行使表决权的

困境。

B7

如何理解

“参与表决”的法律规定

《民法典》 明确规定了“参与

表决” 的人数及专有面积的要求，

主要是考虑到在以往的司法实践经

验中， 经常会出现因为业主未投票

但表决事项却通过了而后续出现矛

盾及纠纷的情况， 因此， 本律师认

为， 此处的“参与表决” 应当是一

种积极主动的行为， 一般来说是指

业主参与投票。

客观地讲， 大部分的物业管理

区域内， 业主参与公共议事的程度

并不高， 从本律师经历的一些小区

业委会成立 / 换届、 选聘 / 续聘物

业服务公司、 使用 / 筹集维修资金

等常见表决事项来看， 绝大多数情

况下， 小区参与表决的业主是低于

整个小区业主人数和专有部分面积

半数的， 因此， 如何将 《民法典》

传达的“积极主动” 精神与现实中

小区管理工作难推进的情况衔接起

来， 让这种精神更“接地气”， 是

我们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

如何保证

“参与表决”的落实

严格解释 《民法典》 第 278 条

的规定， 认为不投票等同于不参与

表决， 此规定提高了对业主参与度

的要求， 这会导致表决事项难以通

过。 小区在表决中如何处理这一问

题， 本律师提出自己的建议， 愿与

各位一同参详：

第一， 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应当

通过多种方式及途径 （如专人送

达、 网络平台送达、 第三方介入等

方式） 送达表决票、 积极鼓励业主

参与表决。

第二， 通过各种方式提升业主

参与小区表决的积极性。 本律师曾

经就这一问题与台湾地区的同行交

流过， 他们大部分社区业主参与表

决也不积极，他们有时会通过“投票

中奖”、“投票有奖”等方式鼓励业主

来投票，这种方式我们是可以借鉴

的。 另外， 也可以通过加强社区宣

传、 公开物业管理事务、 加强党员

引领等方式来提升小区的投票率。

对“不表态”

能否推定为表态

现实中小区业主的投票参与度

是很低的， 这导致了很多小区的工

作无法开展及推进。 在 《民法典》

生效之前， 部分小区业主委员会采

取在 《议事规则》 中制定“不表态

视为同意” 或“不表态视为同意大

多数业主意见” 的规则来保证业主

大会的正常召开， 进而更好地开展

及推进小区工作。

针对“不表态视为同意” 的规

则， 该规则虽然可以确保小区的表

决事项容易通过， 但可能无法真正

代表大多数业主的真实意愿。 举例

来说， 某小区就某一事项的表决共

送达 100 张表决票， 收回 30 张反

对票， 未收回的 70 张表决票是否

即视为“同意”？ 显然， 此种情况

下的同意与大多数业主的真实意愿

是相悖的。 并且， “不表态视为同

意” 的规则， 亦不能适用于诸如选

举业主委员会委员等的差额选举的

情况。

针对“不表态视为同意大多数

业主意见” 的规则， 该规则在实践

中相对于“不表态视为同意” 来

讲， 是具有一定可行性的， 但在新

的 《民法典》 表决规则下， 如果严

格按照 《民法典》 规定的参与表决

等同于投票的话， 该条规则实际上

是很难适用的。

《民法典》 规定的面积和人数

均过三分之二业主投票， 投票业主

面积和人数均超过的二分之一或四

分之三同意， 这里的同意人数或面

积是以“回票” 业主的人数和面

积来计算的， 而不考虑未回票业

主的意见， 故严格按照 《民法典》

的规定， “不表态视为同意” 或

“不表态视为同意大多数业主意

见” 的规则在实践中是无法适用

的。

“默示行为”

的理解问题

《民法典》 第 140 条规定：

“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

思表示。 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

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

交易习惯时， 才可以视为意思表

示”。

这里的“法律” 应当理解为狭

义的法律， 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制定的法律。

还需要说明的是， 不管是“不

表态视为同意” 还是“不表态视为

已表态大多数业主的意见” 的规

则， 地方立法无权对此作出规定。

将“默示行为” 认为同意或大多数

业主意见实际上也违背了 《民法

典》 第 278条的规定， 因为 《民法

典》 已经明确了要求三分之二业主

参会， 即： 存在明确的法律规定的

情况下， 习惯不应成为规则。

规则约定

与法律矛盾的处理

在本律师处理的大量关于业主

投票的纠纷中， 小区的议事规则多

约定为“不投票的业主视为同意”

或“不投票的业主视为同意已经投

票的大多数业主意见”， 这一约定

明显与 《民法典》 第 278 条相冲

突， 本律师认为， 《民法典》 第

278 条对参与业主大会人数的要求

旨在提高业主表决事项的参与度，

减少表决后因为出现不同意见而引

发社区矛盾的情形， 这一规定应当

属于强制性规定， 在业主表决时

应当按照 《民法典》 的明确规定

来执行， 而不应当再按照议事规

则的约定来执行， 否则会导致因

违反 《民法典》 的规定而导致表决

行为被撤销。

我国台湾地区的业主大会表决

制度与 《民法典》 规定基本相似，

即都强调“面积” 和“人数” 过半

的“双多数” 原则。 根据当地的

《公寓大厦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 第 31 条之规定： “区分

所有权人会议之决议， 除规约另有

规定外， 应有区分所有权人三分之

二以上及其区分所有权比例合计三

分之二以上出席， 以出席人数四分

之三以上及其区分所有权比例占出

席人数区分所有权四分之三以上之

同意行之。”

看起来这一表决制度似乎更为

严苛， 但其实不然， 该 《条例》 有

明确规定的“假决议” （又称 “重

开议”） 制度。

所谓“假决议” 制度是指 《条

例》 第 32 条规定的： “区分所有

权人会议依前条规定未获致决议、

出席区分所有权人之人数或其区分

所有权比例合计未达前条定额者，

召集人得就同一议案重新召集会

议； 其开议除规约另有规定出席人

数外， 应有区分所有权人三人并五

分之一以上及其区分所有权比例合

计五分之一以上出席， 以出席人数

过半数及其区分所有权比例占出席

人数区分所有权合计过半数之同意

作成决议。”

按照这一规定， 如果首次开会

有未通过“双多数” 的情况， 开会的

门坎一下子大大降低， 这一制度对我

们的表决制度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和

有些小区的议事规则中约定“不投票

的业主视为同意” 或“不投票的业主

视为同意已经投票的大多数业主意

见” 其本意是相通的。

很明显， 我国台湾地区的这一操

作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而我们的“视

为同意” 或“视为同意大多数” 并无

明确法律、 法规规定， 显然我国台湾

地区的“假决议” 操作性更强， 争议

会更少， 我们在立法层面可以借鉴这

一做法， 或者在后续相关司法解释中

加以完善。

另外， 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遵循

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 允许业主对表

决问题参与人数问题进行“约定”，

而不是完全要求法定， 这也值得我们

借鉴。

最后， 对于 《民法典》 将如何解

决保障业主表决权与现实中切实存在

的困境的难题， 本律师根据自己多年

的从业经验提出上述看法和建议， 我

们亦希望能够尽快出台相应的司法解

释来进一步明确、 细化该“参与表

决” 的具体认定问题， 切实解决 《民

法典》 实施后所带来的小区“表决

难”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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